
受益人次

(人

次)A+B+C

醫療補助

總金額

(元)(1)+(

2)+(3)

合計

A

低收入

戶

中低收

入

比照低

收入戶
合計

低收入

戶

中低收

入

比照低

收入戶

合計

(1)
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

比照低收

入戶

受益人次

(人次)
B

醫療補助

金額 (元)
(2)

受益

人次

(人次)
C

醫療補助

金額 (元)
(3)

總計 21 21 15 6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 男 14 1,187,202 14 10 4      － 472 305 167      － 1,187,202 582,884 604,318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－

 女 7 7 5 2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合計
低收入

戶

中低收

入

比照低

收入戶
合計

低收入

戶

中低收

入

比照低

收入戶

合計 57 57      －      －

男 43 43      －      －

女 14 14      －      －

合計 6 6      －      －

男 3 3      －      －

女 3 3      －      －

合計 25 25      －      －

男 20 20      －      －

女 5 5      －      －

合計 26 26      －      －

男 20 20      －      －

女 6 6      －      －

醫療補助金額 (元)住院總日數 (日)

住院醫療本季住院、門診及限額

醫療

0-未滿18歲

18-未滿65歲

住院總日數 (日)住院人次 (人次)

－ －

65歲以上

低收入戶

花蓮縣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
中華民國112年第1季( 1月至3月 )

低收入戶及比照低收入

戶門診
限額醫療補助

合計

住院人次 (人次)

看護補助金額 (元)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(室)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　　　　　2.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，不得再申請醫療補助，故不予計列。

　　　　　3.本季住院、門診及限額醫療補助總額＝（住院醫療補助之合計＋低收入戶及比照低收入戶門診之醫療補助＋限額醫療補助）。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中低收入 比照低收入戶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總計

備註

969 969 1,439,324 1,439,324 － －

128,813 128,813 － －

846,140 846,140 － －

464,371 464,371 － －

－ －

486 486 － －

一、醫療補助

年齡別及性別

二、看護補助

397 397 － －

86 86

公 開 類

季 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前編送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20-05-01-2

民國112年 4月18日 08:53:22 印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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